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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初婚

户口却有一子

赵小姐与林先生 2016 年底在

一次同行业活动上认识， 虽然林先

生是比自己大十几岁的 “大叔 ”，

但他自称 “未婚”， 并对赵小姐展

开了热烈的追求。

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恋 ， 2017

年 8 月， 林先生提出要和赵小姐结

婚。

然而奇怪的是， 林先生是上海

户籍， 跟赵小姐又都在上海工作生

活， 却提出要去赵小姐的东北老家

领结婚证。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东北登记

结婚呢 ？ 赵小姐当初也曾心生疑

窦， 却被林先生几句 “土味情话”

打发了过去。

婚后没多久， 两人还没来得及

开始共同生活， 赵小姐就不断有意

外的发现。

比如有一天她偶然翻看林先生

家的户口本， 发现竟有一个 16 岁

的男孩 ， 跟林先生登记的关系为

“父子”， 但林先生此前一直说自己

是单身， 跟赵小姐是初婚。

被赵小姐发现这个男孩的存在

后， 林先生也有自己的解释， 他说

这个男孩其实是母亲收养的孩子，

因为年龄差距太大， 因此登记成了

他的儿子， 但这个说法显然太过匪

夷所思。

此外赵小姐还通过林先生手机

里的联系记录， 发现丈夫跟多名女

性保持着暧昧关系， 而且从婚前一

直持续到婚后。

冷静下来的赵小姐才意识到，

自己对林先生实在缺乏了解， 两人

的感情基础十分薄弱。 在这种情况

下， 赵小姐拒绝再与林先生共同生

活， 并提出了离婚。

不曾想， 林先生就此开始了各

种形式的纠缠， 即使 2018 年 6 月

赵小姐起诉到法院， 林先生仍以提

管辖异议等各种方式拖延诉讼。

在法官的建议下， 赵小姐的第

一次起诉最终以撤诉告终。

下定决心

想要摆脱婚姻

2019 年 8 月， 赵小姐找到我，

委托我帮她第二次起诉离婚。 我从

焦虑的赵小姐身上感受到， 她是多

么急迫地希望摆脱这段婚姻和林先

生这个人。

在起诉前， 我礼貌地联系林先

生， 想看看双方在没有生育子女也

没有任何财产纠纷的情况下， 是否

可能协议离婚， 这样大家都省时省

力。

没想到， 林先生接起电话就对

我出言不逊， 整个人充满了敌意，

好像他的婚姻是我这个律师要拆散

的一样。

而我们到法院立案后， 林先生

又故伎重演， 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

议与我们兜圈子。

此刻的赵小姐因为焦虑， 也开

始胡思乱想， 她联想到之前登记结

婚时林先生坚持要去东北办证和他

有个儿子的事， 突然意识到林先生

很可能是在前一段婚姻未结束的情

况下， 和她登记结婚的， 所以她要

求我调查林先生曾经的婚史。

作为律师， 我经常会遇到当事

人调查恋爱、 结婚对象有无婚史的

需求， 通常我都会告知由于这涉及

个人隐私， 所以一般情况下民政部

门是拒绝个人查询的。

何况由于结婚时可以在男、 女

双方任意一方的户籍地登记， 而各

地民政部门的信息又不联网， 因此

要准确判断一个人的婚史其实是非

常难的。

但在这起案件中， 如果林先生

的确处于已婚状态， 那么他就涉及

重婚问题， 这可以成为赵小姐解除

婚姻的突破口， 因此我决定尽力尝

试一下。

为此， 我向法官寄送了去男方

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调查男方婚姻

登记情况的申请。

法官告知

有了意外发现

接到我的调查申请后， 法官非

常热心地跟我讨论了这个调查会存

在的困难， 同时法官还带给我们一

个好消息， 说他意外发现林先生此

前在本市另一区的法院有过离婚诉

讼， 而女方并不是赵小姐。

根据法官提供的线索， 我很快

找到了让赵小姐彻底傻了眼的一份

判决书。

原来早在 2014 年， 就有一名

汪姓女士起诉林先生要求离婚， 而

且汪女士并不是林先生的第一任妻

子。

汪女士自称自己与林先生在

2009 年 4 月结婚 ， 并育有一个女

儿， 婚后发现林先生隐瞒婚史， 在

前一段婚姻里还有一个儿子。

在判决书中， 提到了汪女士对

林先生在结婚前隐瞒婚史以及婚后

为人处世的种种描述， 与赵小姐在

自己婚姻中的感受如出一辙。

当时由于林先生坚决拒绝离

婚， 又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视为夫妻

感情破裂的情形， 因此这次诉讼的

结果是认定夫妻感情尚未彻底破

裂， 判决不予离婚。

那么 ， 这段婚姻究竟后续如

何？ 林先生和汪女士是否仍处于婚

姻关系存续状态呢？

顺着前一份判决这一线索， 我

在汪女士户籍地民政部门的档案里

终于查到了答案。

2015 年 7 月 ， 汪女士与林先

生通过协议离婚的形式， 在民政部

门办理了离婚登记。

也就是说， 林先生此前至少有

过两段婚史， 而且育有一子一女，

但他在与赵小姐登记结婚时确实是

单身状态。

软中带硬

终于调解离婚

虽然林先生并未重婚， 但赵小

姐依然很难接受这个谎称跟自己是

初婚的男人， 竟然有过两次婚史而

且儿女双全， 赵小姐觉得自己完全

被欺骗了。

然而到了离婚案件开庭时， 林

先生及律师却矢口否认隐瞒婚史一

事， 和之前跟汪女士离婚案中的辩

解一样， 他说自己婚前对婚史和子

女情况是如实相告的， 而女方当初

表示完全不介意。

对于这一段情节， 双方当事人

自然是各说各话， 因为对这些情况

法官也无从查起， 这也更让赵小姐

感到气愤了。

最后法官只能规劝男方， 在双

方已经长期不来往的情况下， 就好

聚好散同意离婚。

作为女方律师， 我也 “软中带

硬” 地提醒林先生： “如果每份离

婚判决书上， 你妻子的起诉理由都

是你隐瞒婚史， 而且对你在婚姻里

的糟糕表现描述都是一样的， 那么

对你将来开启新生活也未必有利

喔！”

在经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纠结

之后， 林先生最终同意在法院与赵

小姐调解离婚了。

赵小姐虽然这次如愿以偿， 终

于离成婚了， 但对林先生隐瞒婚史

一事始终耿耿于怀， 觉得自己上了

林先生的当 ， 而且用她的话来说

“有了心理阴影”。

她的这个心结也引起了我的关

注和思考， 在面对自己的伴侣时，

该享有怎样的知情权呢？

从纯粹感情的角度来看， 我们

可以说婚史并没有那么重要， 你毕

竟要接受的是眼前的这个人， 他的过

去并不一定能说明什么。

但是 ， 一个人如果刻意隐瞒过

去， 这种不真诚本身又是对感情的极

大伤害。

那么， 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作为离婚律师， 我给大家的第一

条建议是： 让时间带给你真相。

因此我建议未婚男女尽量不要

“闪婚”， 通过双方更久时间的相处，

让自己看到更全面的对方， 包括他的

某些过去。

第二条建议是： 如果希望更快地

确认一些事， 婚前也是可以做一些调

查了解。

虽然民政部门的查询目前并不开

放， 但我们也可以从对方的户籍档案

信息， 家庭成员户籍登记信息等侧面

来了解。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判决书实现

上网公开， 我们也可以通过查询判决

书的方式， 去发现一个人是否存在什

么 “秘密”。

另外我想说的是， 我们在买房前

尚可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去调查了解一

套房屋的登记、 抵押、 查封等诸多情

况， 民政部门是否也可考虑实现婚姻

登记信息的联网和有条件、 有限度地

公开呢？ 当然， 这涉及公民隐私权和

特定人知情权的权衡问题， 还是需要

慎重研究的。

如今人们的婚恋观念跟早年大不相同， 年龄差距已经不再被

视为婚恋的 “鸿沟”。

我的这个当事人就是这样， 在受到一个大自己十几岁的 “大

叔” 的热烈追求之后， 很快就和对方登记结婚。

然而婚后她才发现， 由于认识和相处的时间比较短， 这段婚

姻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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